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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政发〔2015〕54 号 

 

 

 

关于印发合作镇村（居） 

食品安全协管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 

 

各村（居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研究，现将《合作镇村（居）食品安全协管员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作镇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9 月 25日 

 

 

  

 

 
 



 2 

合作镇村（居）食品安全协管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第一条  为加强对全镇食品安全协管员（以下简称为协

管员）的管理，努力建设一支“层级负责、责任明确、考核

有据、奖惩分明”的食品安全协管员队伍，提高食品安全监

管效能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各行政村（居委会）应确定一名以上协管员，

负责本区域食品安全信息的收集、报送工作，并将协管员相

关情况报镇乡政府及镇食品安全办公室备案。如需更换的，

应及时将新协管员的相关情况及联系方式报镇政府及市食

品安全办公室。  

第三条  协管员的基本条件： 

（一）具有较高的政治、业务素质和政策理论水平； 

（二）熟悉食品（药品）安全工作，经镇乡（园区、街

道）食安办或上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业务知识培训合格，有

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； 

（三）有一定的综合分析、文字表达能力。 

第四条  市、镇两级市场监督部门、镇乡政府（园区管

委会、街道办事处）和其他市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等单位应

定期对协管员进行基础技能培训和食品安全信息工作培训。 

第五条  协管员工作职责为： 

（一）认真学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、文件精

神和业务知识，按时参加会议和培训。 

（二）积极向群众做好食品安全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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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 

（三）全面掌握辖区内食品生产企业、经营户，农产品

种植、养殖场，屠宰加工场等的动态信息，督促业主办理相

关证照，落实主体责任，指导做好台帐登记工作。收集和报

送食品安全隐患信息。定期对辖区进行巡查，发现食品安全

隐患，及时向镇食安办和市场监督管理分局报告，并提出相

应的解决建议。 

（四）及时掌握辖区内制售假冒伪劣、销售过期变质食

品等违法行为信息，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可疑食品安全事故

信息，配合做好举报投诉事件等的调查、处理工作。 

（五）督促辖区内食品经营户建立健全进货查验及进货

查验记录制度、从业人员健康检查管理制度和学习培训制

度、不合格食品退市制度等，督促食品经营从业人员每年进

行健康检查，并持健康证经营，协助做好问题食品的下架封

存、数量清点工作。 

（六）协助镇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做好食品安全整治工

作。建立健全辖区食品经营主体、集体聚餐承办者清册，对

辖区食品经营主体做到门清、户清、经营状况明。 

（七）完成辖区内农村集体聚餐信息的登记和送达《农

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告知书》，并完成一次就餐人数在200人

以上、400人（含200人）以下的现场评估指导工作。 

（八）按时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食品安全工作。 

第六条  协管员应认真履行工作职责，积极推动本辖区

食品安全信息管理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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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应按照《启东市食品

安全工作考核评估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启东市村（居）食品

安全协管员考核评估方案》等有关规定对协管员工作进行考

核奖惩。 

第八条  协管员有下列行为之一，情节严重的，经镇食

品安全监管部门核实后，报请镇乡政府（园区管委会、街道

办事处）解除聘任。 

（一）违反协助执法管理规定，对管理相对人实施行政

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的； 

（二）泄露有关保密事项； 

（三）对管理相对人吃、拿、卡、要，以举报事项要挟

管理相对人，对管理相对人进行打击报复的； 

（四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由合作镇食品安全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